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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省、市关于城市建设的

相关部署，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

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建科„2021‟76 号）

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苍南县城中心区功能布局、塑造区域地

标形象、推动中央商务区（CBD）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3 号）、《浙江

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37 号）、

温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细则（温政发„2024‟12

号）、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大公共建设项目落实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通知》（温政办〔2025〕28 号）、《苍

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大公共建设项目落实重大行政

决策程序的通知》（苍政办„2025‟23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由县资规局牵头，县住建局、县城建中心、县城投集团等

联合承办，开展苍南县城中心区 40-1 超高层建筑建设项目

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编制工作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本项目位于苍南县城中心区核心地段，地处锦绣路以

东、玉苍路以南、苍南大道以西、锦绣二期以北，用地面

积 29145 平方米，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40481 平方米，用地

性质为商业用地/商务金融用地。 

二、决策事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

1.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

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建科„2021‟76 号） 



 

 

2.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3 号） 

3.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第 337 号） 

4.温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细则（温政发„2024‟

12 号） 

5.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大公共建设项目落实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通知》（温政办〔2025〕28 号） 

6.《苍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大公共建设项目落实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通知》（苍政办„2025‟23 号） 

7.《苍南县县城中心区 40-1、40-6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

划修改》 

8.《苍南县县城中心区 40-1、40-6 等地块规划条件论证

报告》 
 

三、决策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（一）决策事项的必要性 

根据《苍南县灵溪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

年）》，本项目所处区域以重点打造现代 CBD、提升产业

服务功能、展现城市窗口形象为发展方向，同时，衔接

《苍南县城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》（2023）“三轴四核多

片区”的城市设计规划结构，本项目正位于 “三轴” 中依

托苍南大道构建的城市功能综合发展轴上，兼顾形象展示、

商业休闲与品质居住等功能，《苍南县城中央商务区城市

设计》（2023）明确重点打造本项目为“苍南之巅”、

“浙南县域之极”，以提升产业服务功能、填补高端商务

设施不足，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，



 

 

彰显城市窗口形象。 

当前，《苍南县城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》（2023）已

通过论证会、专家论证会及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查；《苍南

县县城中心区 40-1、40-6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》、

《苍南县县城中心区 40-1、40-6 等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报告》

已正式获批，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法定规划依据。 

（二）决策事项的可行性 

1.政策支持 

《苍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以“生态宜居、产城融合、和谐

发展”为导向，同步推进老城更新、新区建设和藻溪融入，

全面提升中心城区的承载力、集聚力和辐射力。其中重点

推进县城新区，依托县城新区中心湖公园打造县域行政中

心、区域性商业商务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。 

《苍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

中期评估报告》梳理了重大平台清单，包含苍南县城中央

商务区——重点设计范围约 115 公顷（南至玉苍路—医院用

地边界、西至渎浦路—锦绣路、北至萧江塘河南侧蓝线、

东至兴园路—苍南大道防护绿带边界，包含 32-4、33-1、

40-1 等重点地块） 

2. 规划定位 

本项目概念方案符合《苍南县灵溪镇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与《苍南县城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》

（2023）的规划要求，符合重点打造现代 CBD、提升产业

服务功能、展现城市窗口形象的发展方向，在不影响周边



 

 

地区及地块其他指标的基础上，可与周边建筑形成梯度天

际线，同时兼顾商业地标性与城市整体美学。 

3. 专题论证可行性 

（1）规划条件论证 

2025 年 11 月 7 日，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召开

40-1 地块规划条件论证会，县发改局、县执法局、县城建

中心、县交警大队、县水务公司等单位及技术专家参会，

一致认为论证文本基本符合编制要求，原则通过。 

（2）专家论证 

2025 年 11 月 19 日，由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，

在局四楼会议室召开苍南县县城新区 40-1 地块概念方案论

证会。参加会议的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，同

时邀请五位业内专家列席指导。在听取设计单位汇报后，

与会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， 形成专家会议纪要。总体评价

为：提交的概念设计内容注重空间的高效利用、规划功能

的连贯性和可达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位臵示意图 


